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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与法律》课程标准（2016）

课程名称、代码：保险合同与法律（ 0720169 ）

总学时数：54（理论课学时数：36 实践课学时数：18 ）

学分数：3

适用专业：金融保险

一、课程的性质

本课程为专业必修课。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们对保险的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基本流程、基本业务有较

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并掌握一些从事保险营销活动的基本技能，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以

及今后从事金融保险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定位

1.本课程属于金融保险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单项技能模块”，主要培养学生从事经济与

金融活动时对法律与法规的运用能力。

2.保险从业人员应当具备“明理念、懂法律、会理财、善沟通”，本课程主要介绍风险

与保险、保险业务流程、保险合同、保险原则、保险法律等理论知识，同时训练学生运用相

关法律签订合同、解决保险纠纷的技能。

3.本课程的前导课程包括金融法规（为本课程提供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婚姻与家庭法、继承法等必要的法律知识与原理），后续课程包括财产与人身保险（解

读、分析财产和人身保险合同条款，从而深化对保险产品的法律理解）、保险营销理论与实

务（了解保险营销的基本理论，训练保险营销的基本技能）。

三、课程设计思路

1.以能力培养为目标。金融保险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主要就业于金融企业的销售和服务岗

位，需要培养他们金融产品营销、客户开发与管理的专业核心技能。

2.以工作过程为依据。金融保险专业一部分学生毕业后将从事保险营销与服务工作。保

险营销工作过程主要包括开发客户→制作理财方案与投保建议书→签订保险合同→核保→

客户售后服务→核赔与理赔。本课程依据其中主要业务：签订保险合同、核保、核赔与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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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本课程培养学生解读、签订保险合同与处理保险合同纠纷的能力。

3.以校企合作为依托。借助保险公司（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工作情境、培训资源和人

员力量来实现教学目标。

4.以工学结合为途径。通过工学结合活动，让学生零距离地接触保险实践活动。

四、课程基本目标

1.知识目标：澄清误解（保险内涵、理念、功能、作用）、专业切入（保险原则和法律依

据）。

2.职业技能目标：掌握签订保险合同、处理保险纠纷的技能。

3.职业素质养成目标：培养运用经济法规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4.职业技能证书考核要求：保险代理人资格证。

五、先修课程

先修课程为《金融法规》。该课程主要介绍经济法、合同法、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婚姻与家庭法、公司法、证券法等重要金融法规的基础理论与重要法条。其教学目的

在于通过有针对性的内容选取与教学设计，培养学生的金融法律意识与运用金融法规的能

力，为后续的专业课程（尤其是《保险合同与法律》）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

六、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

1.课程主要内容说明

（1）学时安排。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本课程设计为 54学时。内容分为四大模块，“保

险理念的形成”模块为次重点，安排 12学时（含实训）；“保险业务流程与岗位” 模块仅作

一般性介绍，较略，安排 8学时；“保险合同管理” 模块为重点，安排 14学时；“保险法律

支持”模块为难点，安排 18学时。

（2）内容选取。根据保险营销与服务工作中的要求，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法律应用能

力，因此除了“风险与保险”和“保险业务流程”两个模块作为必要的铺垫外，主要选取了

签订保险合同和处理保险纠纷这两部分内容来讲授。

2.课程组织安排说明

本课程不一定是 100%“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过程，但是通过案例教学法这种主

要教学方式实现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

另外，教学目标实现途径多样化，包括案例教学法、模拟教学法、角色扮演讲法、团队



3

学习法等。

3.课程教学内容

《保险合同与法律》课程内容（含课内内实践）

序

号

单元（工作任务模

块或实训项目）

教学内容及要求 活动设计 课内学

时安排

1 保险理念的形成
保险理念的形成 8

实训一：认识保险事业 讨论/视频/游戏/座谈 4

2
保险业务流程与

岗位

保险业务流程 2

保险公司工作岗位 2

实训二：了解保险工作过程

参观保险公司职场/了

解保险业务软件（业务

流程）

4

3 保险合同管理

保险合同的签订、履行、中止、

变更和终止
8

保险合同的解释与争议处理 2

实训三：模拟签订保险合同 保险单据填写 4

4 保险法律支持

保险法律体系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4

保险四大基本原则 6

实训四：保险纠纷案理赔 保险理赔案例 6

复习、考试 2

合计学时 54

七、教学方法

1.教学设计指导思想：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

2.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

3.组合教学方式：案例教学法＋模拟教学法＋角色扮演讲法＋团队学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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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学评价建议

1.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

①闭卷考试。

②填写试卷分析和课程总结。

2.教学过程评价

专家督导听课和学生网上评教。

3.课程成绩形成方式

总评成绩=平时出勤成绩（百分制）×10%＋实训成绩（百分制，由各次实训成绩平均）

×30%＋期末考试成绩×60%。

九、课程主讲教师和教学团队要求说明

主讲教师：具有金融、保险、法律知识；对保险行业比较熟悉。

教学团队：具有金融、保险、法律知识。

十、课程教学环境和条件要求

1.理论教学主要通过多媒体教室实现。

2.实践教学可借助实验室、保险公司或展业现场实现。

十一、课程建设等级说明

本课程前身《保险学原理》为校级合格课程。

十二、教学资源的利用

使用教材：《保险业务基础》，阳大胜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012 年 8 月第 1版。

实验教材：自编《保险合同与法律》实训指导书。

参考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解读》，本书编写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年 4 月

第 1 版。

多媒体资源：海珠校区多媒体教室。

实验（训）室利用：银行与保险仿真实训室（海珠校区 3-102）。

校外基地利用：广州安晟达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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